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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首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十四五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升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1世纪以来，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推动着国家治

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的深刻转型。国务院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大数据是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已成为推动政府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在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中，智能服务机器人、大数据分析

系统等数据治理技术在助力于疫情监测、医疗救助、

药品研发等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数据及相关

技术的嵌入为现代化治理提供全新支持的同时也饱

受争议。那么，如何精准把握大数据嵌入社会治理

的深层逻辑，深入推进大数据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

在防控疫情常态化情境下形成一个与数据治理模式

相适应的数据治理格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大数据引发社会治理路径转型

（一）传统治理路径的梳理与演进

“治理”第一次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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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义为应用于规制空隙之间的制度设计，当不同

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或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

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1］

从上述定义可知，治理实质上用来调节相关利益者

的矛盾以促使利益者共同活动。治理的范畴宽泛，

社会治理为其中的一类内容，此外还涵盖了国家治

理、政府治理等模式。在我国，社会治理指的是多

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其核心是维护

与实现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

从而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2］

我国社会治理的过程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路

径，分别是“管控型治理路径”“回应型治理路径”“法

治型治理路径”。其中，“管控型治理”主要发生

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历史阶段，行政机关运用其权力

对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3］其主要特点是

权力本位，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分配不均匀。

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故社会、经济、政治往往混

合在一起，社会结构的演进落后于政治和经济，造

成社会和经济、政治等脱节。“回应型治理”的路

径是“宪政主义”的体现，它指的是公众、社会组

织、企业等社会主体自下而上参与反馈，行政机关

对其反馈予以回应的治理方式。［4］它强调限制公

权力，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

上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一致。但此种治理模式难

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更多公众参与复杂治理。“法

治型治理路径”是以法治为中心，以法治思维、法

治精神、法治方式为途径解决社会主体各类纠纷的

治理方式。［5］与前两者不同，此模式以法律为本

位，其将社会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

融合，以“标准”的治理路径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

（二）从传统路径转向“技术治理”

自大数据成为世界不可抵挡的发展潮流后，这

股力量驱动国家在制度建构中嵌入技术要素。十九

届五中全会强调要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6］治理体系主要指设立制度体系，目

的在于处理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治理能力则突出

体现了制度政策的实施情况，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

义在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在演化过程中要与当代

社会发展水平匹配。［7］贝克将风险界定为“采取

对策以应付社会现代化本身引发危险的方法。不同

于以往，如今风险呈现出威胁的特性，在政治上体

现为‘自反性’”。“风险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从

而获得收益的斗争，人们进入风险社会。”［8］社

会风险治理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可以划归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域中理解，“风险社会”是现

代化的特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治

理现代化，社会风险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数据视域下社会风险扩大至风险社会。［9］

从前文对传统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以上

三种路径统一表现为政府主导、方式单一的特点。

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有两种，一是显性风险，二是隐

性风险。传统治理路径能够有效作用于显性风险，

但是在对隐性风险治理中则遇到瓶颈，严重阻碍了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我们所说的隐性风险是指间接

形成威胁和损失且难以被明确估测的风险，一方面

它指风险具有隐匿性，并没有显露或者难以被发现；

另一方面它指错综复杂的各类社会风险因同时存在

［1］［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 年第 2 期。

［3］吴建军：《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年版。

［4］曹海军、李明：《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行政论坛》

2019 年第 5 期。

［5］杨维东、王南妮：《新时代政府网络舆论治理的路径拓展》，《重庆社会科学》2018 年版第 1 期。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7］虞崇胜：《科学确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中州学刊》2014 年第 10 期。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20 页。

［9］高小平：《风险社会与危机治理理论的限度及其辩证思考——兼评〈邻比冲突及其治理模式研究〉对制度创新理论

的贡献》，《中国行政管理》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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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风险效应成倍扩张，此种情况较多发生在连

接性极强的网络社会中。［1］故而，技术赋权下的

大数据治理路径在传统社会治理路径无法应对风险

的境况下应运而生。

二、大数据嵌入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

（一）数据权力的建构进路

在大数据的场域下，一切都是由数据构成的。

数据借助于二进制方法联结多种社会关系。为了传

达信息，众多描绘客观事物的符号集合成数据系统，

其通过剖析聚集获取的文本数据，实现与外界的交

流。但数据种类纷繁复杂，并非所有数据都可以被

剖析出信息，必然存在一部分毫无价值的数据，这

是由数据的低价值密度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数据

的目的是表达信息，只有能够被转化为信息的数据

才是有价值的。

信息与权力有着紧密关联。一方面，信息是权

力的来源。现今的权力已不同于以往为了争夺资本

而具备的强硬特性，日益展现出“软权力”的特点。

对信息的汲取成为权力的显著标志，甚至“对新信

息能够予以迅速获取已是一种重要权力资源”。［2］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

信息是决策的依据，其助力于权力生成。在社会争

夺信息资源的态势下，必然会出现优劣双方。掌握

信息资源少的一方在决策中处于劣势地位，受制于

掌握优势信息资源一方，这引起权力的出现。第二，

信息本身具有权力属性。信息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中

权力和社会力量的中心。以当当、天猫、科技公司

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将自己的平台视作一个社会治理

场域，借助于平台规定的制定、纠纷的处置等方式

来“管理”个人，配备了“准”行政权功能。［3］

另一方面，权力也作用于数据转化为信息的活动。

权力所具备的主观性既影响着数据的采集活动，也

改变着对信息解读的多重立场，其意志的展现或多

或少体现出一定的主观偏向。

综上，大数据的权力生成逻辑已很明确：数据

表达了信息，大数据技术为更多信息的产生提供了

助推力；信息又能够生成权力，一定程度上权力体

现了对信息的垄断力。与此同时，权力的主观性也

反向形塑了数据转化信息的活动，使得该转化过程

也具备了权力的色彩。［4］

（二）“大数据 + 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

现实维度

实际上，从理论逻辑与现实维度出发，基于数

据权力的特性，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的结合有着合理

的逻辑基础。

1．理论逻辑

首先，立足于方法论的可能性，有学者阐释了

技术与经济要素无直接关联，技术是人类用来改造

世界的手段，其往往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发生。当社

会或政治制度需要革新时，其自然被应用于其中。［5］

因此，当传统治理路径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形态并需

要改变时，技术可以为其提供辅助力量。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数据权力是

塑造社会关系的立足点。人是数据的所有者，数据

的产生是价值无涉的，但是形成“数据权力”过程

中离不开主体的参与，人的主观意识势必会参与数

据的产生、获取、转化等流程，所以人是在干预权力，

大数据技术实质是人用来调节社会纠纷的工具，社

会治理的目的也是减少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

二者能够达成契合，即技术能够协助社会治理。

最后，从技术性角度来看，数据权力的生成离

不开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海量的信息为社会治理提

供了可能。我国政治发展走向体现出“技术民族主

义”［6］的特点，国家发展战略已体现出我们已对

利用大数据提供政治的合法性达成共识。大数据为

［1］翟绍果、刘入铭：《风险叠变、社会重构与韧性治理：网络社会的治理生态、行动困境与治理变革》，《西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2］［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 页。

［3］诸如淘宝的“规则众议院”“大众评审团”等，就具有明显的“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等特征。

［4］吴理财、王为：《大数据治理：基于权力与权利的双向度理解》，《学术界》2020 年第 10 期。

［5］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7 页。

［6］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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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社会提供了数据资源，数据库中的海量信

息在被分析处理后能够用来解决社会事项。

2．现实维度

首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

会议确定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

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

健全”等重大目标，并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1］为此，要将理论转化为技术，

通过治理技术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能力。

其次，数据权力具有创造性，数据权力的生成

逻辑说明其可以反向促进信息转化，使得自身权力

可以不断生成并且与权力统治保持一致。［2］这种

权力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被政府用来进行社会控

制，可以被转换和改变以适应不同的统治关系。

最后，近些年我国在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诞生了“智慧城市”“互联网 + 政务服务”等政务

形式，而这必须要凭靠大数据门径。同时，数据权

力的生产性还能深化社会治理能力，逆向推动国家

探索更适宜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为国家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3］概言之，大数据技术嵌入社会治理

使得二者相互关联，互利互惠。

（三）大数据赋予疫情治理活力

大数据场域下，现代化治理所要求的主体多元、

过程强互动、手段科学等理念增添了更多的技术色

彩，从疫情中数据治理的表现来看，嵌入大数据和

思维的路径比传统路径给予疫情防控更多的生机与

活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社会治理方法的科学性提高。在传统路径中政

府治理往往依赖于经验，其在治理实践过程中所凭

借的数据大多是片面的，这显然无法对繁杂、隐匿

性极强的风险社会做出迅速防范。能否科学判断、

精准反应是对政府治理能力进行评价的衡量尺度，

大数据则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场景。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在疫情应用，一方面，有效提高了信息

的透明度，压减谣言等虚假信息传播空间；另一方

面，既能保证信息管理的畅通、高效，又减少了重

复性的工作和错误信息，提高了相关部门的快速反

应能力、指挥调度能力、防范处置能力。

第二，社会治理的实效性增强。尽管传统型治

理路径在宏观上能够把握问题核心，但是因为政策

粗放式的“一刀切”使得其对细节的处理往往不到

位，忽略到某些特殊样本的需求，治理模式在细致

度方面欠缺。结合了大数据的治理路径则能够更为

精细地了解各个群体有区别的信息，以此做出更加

多元的对策。在疫情防控时期，大数据将这种迅速

决策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百度公司的迁徙大数据

平台借助于其掌握的各地交通、人口迁徙等情况，

为地方政府部门预判疫情演化趋势提供了智能化的

动态支持，［4］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应对公共卫生风

险的精准实测水平。

第三，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完善。如前所述，传

统治理路径具有政府主导、方式单一的特点，而数

据治理中的“权力”色彩使得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

元转化，形成了织密的社会治理网络。自新冠疫情

发生后，防控重心向城乡社区下沉，在基层第一线，

除了党员干部，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

主体均致力于疫情防控，在发挥各方力量，通过地

毯式排查终形成全面的疫情防控网络。这也是十九

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公众

参与’”的贯彻体现。

三、疫情防控中数据治理的困境

新冠疫情下，技术赋权下的数据治理有着合理

的逻辑基础，促进了疫情防控能力的提升。与此同

时，这种新型治理路径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与大

数据治理的理想样态相比显现出差距，面临着考验。

（一）数据相关业者关系分化

大数据以技术形式赋予数据权力，在增强数据

影响力的同时也易使得数据主体、相关主体的关系

变得微妙。在大数据浪潮下，数据泄露、隐私侵犯、

数据霸权等现象极易发生，疫情防控下大批返乡人

员个人信息遭泄露、新冠病毒患者被网络暴力等隐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 年 10 月

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2］吴理财、王为：《大数据治理：基于权力与权利

的双向度理解》，《学术界》2020 年第 10 期。

［3］徐峰：《公共卫生危机视域下数字治理的应用及

法治化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

［4］张锋：《基于大数据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

险治理研究》，《理论视野》202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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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遭侵犯现象也是层出不穷。［1］这些问题的出现，

可以从如下两方面看待：

一方面，社会各主体为了获得大数据的权力

加持，会极力争夺数据资源，并且大数据因为其

技术赋予的“神秘”属性导致很多不了解技术的

人处在权力关系的劣势地位，如此数据权力展现

出隐蔽性，只有掌握此项技术的一方拥有话语权，

这导致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分化；［2］更进一

步，掌握数据技术的除了拥有者与管理者，人工

智能等精通算法科技的“物”也都可能因算法黑

箱进行数据霸权，［3］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归

责理论［4］下的因果关系难以佐证，权利维护面临

种种困难，给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带来冲击。

另一方面，从数据权利的视角出发，之所以数

据权力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让渡部分数据权利，

用“失去隐私、丧失个人生活和失去批判精神的代

价来换取可预测性、安全性等自由与便利”。［5］

这实际上和契约权力的出现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吊

诡”之处，即数据权是人们用于改造社会的，但人

们本身却处在劣势地位遭受着权益的侵害。

（二）数据治理追求功利性

在大数据战略成为国家风向标的情况下，政府

投入数据治理与建设，这推动了各级政府借助大数

据进行治理的水平，而在“大数据”绩效成为评判

政府行政效能的依据后，依我国传统的压力型体制

模式，各行政机关人员为了完成良好治理绩效，过

分强化数据平台建设，而置实施效果于不顾，这实

质上偏离了大数据治理的本质目标。［6］如政府普

遍建设的网上政务服务一般只负责信息发布服务，

而公民申请咨询等环节则较为薄弱；同时，当政策

评估数据偏离预计结果时，行政机关往往会调整结

果以使结果符合预期。

大数据治理模式表面上得到了迅速的贯彻，但

这实质上仍是把“技术引导下的效率”作为唯一追

求。［7］很明显，地方政府推广大数据政策、模式

的内在动机并不是为了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也未

有防范风险的考量，其更多的是基于行政体制下的

压力和职位升迁等功利主义动机。

（三）数据治理引发价值冲突 

随着大数据嵌入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入，这种技

术路径的价值取向势必会更加多元，这也是善治的

体现。目前，实践中已经认可了大数据与社会治理

契合下的价值效应，但大数据价值的深层含义在理

论上尚无定论。虽然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是

围绕技术的治理行为因为是人类做出的，必然与人

的主观能动性紧密联结。在技术嵌入下的治理路径

转换下，已无法匹配传统社会治理价值理念。

具体展开，一方面，大数据实践的推进引发固

有的多重价值冲突，传统管理结构无法适应治理现

状，技术发展逐渐彰显的功能和价值与原有的价值

秩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张力和矛盾。典型的如人格

尊严与信息共享的矛盾。维护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

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社会要求，国际上不管立法

还是理论都已达成一致看法。［8］与此同时，数据

的社会与经济效用将使政府提升职能改变速度；数

据共享也发挥着其推动智能产业进步的作用，在未

来服务者会提供更快、更匹配用户需求的功能，以

最大限度实现信息资源的效用优化。［9］这样，人

［1］刘密霞、王益民：《后疫情时代政府治理中的个人数据使用与保护问题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

［2］［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8-342 页。

［3］［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8 页。

［4］程啸：《论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5］［法］马克尔·杜甘，克里斯托夫·拉贝：《赤裸裸的人 大数据，隐私和窥视》，杜燕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4 页。

［6］黄建伟、陈玲玲：《中国基层政府数字治理的伦理困境与优化路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 期。

［7］沈费伟、诸靖文：《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政府治理：优势价值、治理限度与优化路径》，《电子政务》2019 年第 10 期。

［8］P．Conce．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2．

［9］王德夫：《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面临的新风险与制度应对》，《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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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尊严与信息共享恰巧发生利益分歧。另一方面，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驱动政府

风险治理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那么，“大数据

驱动治理”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它与传统治理路径

的本质边界在哪，如何通过技术路径体现大数据驱

动的价值等，这些问题仍有待解决。

除此之外，大数据治理适用的情境是模糊的，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网络监测系统”统计

各地传染性病例的病毒样本，但该部门并不具备决

策管理权，导致在疫情防控下需层层审批，严重影

响防控的效率。而且实践中虽然数据治理有庞大的

数据库作为依托，但技术和成本等也仍然是个难题。

数据分布在各个平台、部门，碎片化的分布导致整

合困难；技术分析不成熟，实质上可供分析和挖掘

的数据并不多，［1］数据价值密度仍较低，并且政

府部门之间协同度不高，在疫情期间我国的区域封

锁和人际隔断措施下，各地信息共享机制并不完善，

在解除区域封锁时存在信息壁垒现象，这极易发生

数据保护主义，产生“数据孤岛”。

四、后疫情时代优化数据治理的现
实路径

从本质上将，对数据在治理领域的结合应予以

一体两面地看待，社会治理与大数据、互联网的结

合仍然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社会治理永远在

路上，社会治理的科技赋能也永远在路上。针对当

下大数据治理在疫情中显现的问题，需要我们探索

大数据治国理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在后疫情时代

下将大数据在社会治理场域中的潜能充分释放。

（一）实现数据权力限制与数据权利保护的统一

数据权利是面对数据权力而形成的防御性保

护。关于个人数据权，我国在立法上并未作明确规

定。个人数据究竟归为哪类权利客体，是否存在一

个独立的个人数据权，学界存在理论争议。但目前

《民法典》已经明确要保护“个人信息”，［2］民

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也涵盖了一些

框架性权利，如知情权、删除权、更正权等，这些

都是个人数据内容或权能的规定。［3］而大数据治

理下要保障数据权力和权利两个基本向度的协调一

致，既要保护个人的数据权利，也要充分尊重数据

权力合理拓展的自由。

增强对数据权利的保护，克服技术发展的难题，

用科技的力量维护人的权益。一方面，未来要明确

数据权力的性质，用数据权力强化数据权利。［4］

之所以二者之间数据权力占据优势地位，根源于技

术引发的负面效应。我们应理性批判其问题，不能

因此就拒绝技术发展，陷入现代犬儒主义。以大数

据为代表的技术是价值无涉的，人们要提高技术分

析水平，强化数据转化信息的能力，使技术为人所

用，实现和满足人的主体需要。另一方面，强化人

在技术路径中的主体地位，让技术辅助人类而不是

指令人类。人格尊严是人的独立自主性的体现，那

些过分推崇算法的信仰是忽视人性的体现。

进一步限制数据权力。德国、日本、俄罗斯、欧盟、

美国、澳大利亚等将数据新兴权利予以制度化，芬兰、

哥斯达黎加等国还先后通过法律宣布互联网是一项

基本人权。［5］国务院于白皮书中进一步重申，对于

通信自由和信息安全要给予重点严格保障，以搭建

简单有效的分享平台，促进政府信息传播。［6］不论

是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数据权利慢慢拓宽其被承

认和保护的范畴，这意味着数据信息演化为新兴权

利，也即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7］因此，数据

［1］文军、吴晓凯：《找回失去的传统：“大数据”研究范式的反思与重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

［2］《民法典》第 1034 条第 1 款。

［3］周净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研究》，《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

第 1 期。

［4］吴理财、王为：《大数据治理：基于权力与权利的双向度理解》，《学术界》2020 年第 10 期。

［5］Nicholas Jackson，United Nations Declares Internet Access as Basic Human Right，The Altantic，https: / / www.theatlantic.

com / technology / archive /2011 /06 / united － nations － declares － internet － access － a － basic － human － right /239911 / ( Last 

visited en Aug.16，2020) ．

［6］《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人权》2019 年第 1 期。

［7］汪玉凯：《智慧社会倒逼国家治理智慧化》，《中国信息界》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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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保护的理念要始终贯彻在技术研发过程中，这

也是在信息社会保障人权的体现。此外，国家要建

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对企业、平台等进行监督和管

控，防范数据霸权的出现，更好地实现大数据治理

的共享共治模式。

（二）转变社会治理价值理念

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是治理现代化的指南，从

技术与价值的互动出发，二者有着紧密联系。技术

连接了价值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是为技术发展

提供了方向；［1］大数据场域下更新社会治理价值

理念意义非凡。

首先，在治理过程中要始终强调人本的价值

理念。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是人

本原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把“以人为本”作为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建设的本质

与核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

这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

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2］一方面，技术嵌入

下的社会治理要摆脱传统治理路径中的行政化倾

向，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实现技术赋权的

人本主义目标。对于必然存在多种价值的碰撞实

质上是在讨论利益如何分配问题，因此需要针对

数据治理的特定情景，对人本予以明确和合理的

界定，但是“人本”的基本理念要始终贯彻，在

治理过程中有效地结合技术和人文。另一方面，

大数据下的治理强调充分释放多元主体的活力，

多元主体发挥是重视人的主体价值的体现。下一

步政府可以着重培养公民的数据思维和合理使用

公共数据的能力与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民众

的数据素养，提高公民借助信息技术参与社区治

理和社会活动的能力，促进公民合理、有序、高

效地参与社会活动，提高社会参与的规模和质量，

以维护现代社会的治理秩序和规则体系。［3］

其次，在治理中也不能忽略效率的价值追求。

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

围内的需求得到最大满足或者福利得到最大增加。

效率评价和人们的道德判断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相

互影响关系。我们要明确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目的

是提高治理效能，数据能够为不同主体提高效率发

挥辅助作用：对于国家而言，大数据是重要的战略

资源；对于社会而言，大数据是必要的管理资本和

管理手段；对于个体公众而言，大数据是判断市场

走势和消费需求的重要依据。从技术理性的角度看，

理解并应用数据资源能够实现国家利益、社会效益、

公民权益及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对于大数据嵌入

下的社会治理来说，效率体现在运用大数据全方位

搜集信息，通过大数据相关关系分析预测社会事件

的发展规律，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实

现从“经验管理”到“科学治理”“粗糙治理”到“精

准治理”的转变，从而有效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社

会治理效率。

（三）建构一体化大数据治理体系

目前数据分布碎片化、“信息孤岛”的形成和

行业组织间缺乏一体化统筹有关，为解决此问题可

以通过数据赋权，重新构建一体化的大数据治理体

系，推动行政部门之间大数据系统兼容与开放共享，

强化国家对数据资源的统筹管理，促进大数据跨部

门、跨层级、跨区域互通整合。

一体化大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

角度出发：首先，优化政府的架构设置。通过设置

平台对各层级政府统一管理，让政府之间可以破除

边界，统一管理。为了避免政府内部因层级而互相

推诿，还要界定清楚各自的职能范围。［4］其次，

推动数据市场化交易机制的设置，发挥市场在治理

体系中的力量，加快形成多方参与、各方善治的治

理体系。最后，在一体化秩序构建过程中也要注意

避免僵化适用。正如科斯特总结其项目失败的原因

在于：国家为了对社会实现有效治理而寄希望于单

薄的制度构想，忽略了地方的复杂、差异性。［5］

大数据治理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情景考虑数据治理的

实践效果，达到现代化治理的目标。

［1］罗梁波：《行政理性场景的交互格局：实践错位、

理论偏差与未来面向》，《社会科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

［2］严书翰：《社会主义社会观》，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0 页。

［3］姜玉欣：《大数据驱动下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与

策略选择》，《东岳论丛》2020 年第 7 期。

［4］徐龙顺、蒋硕亮：《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现代化：

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

［5］［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

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 页。


